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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

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

 

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发布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

行指南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》等有关规

定，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

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

项报告。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

经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、2019 年

10 月 15 日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以 19.50 元

每股的价格发行股份 8,692,307 股，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

169,499,986.50元。上述募集资金已由认购对象按认购合同的约定，

存入公司名下中国光大银行焦作西城支行，账号：53720188000018126，

并经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亚会 B验字

（2019）0107号《验资报告》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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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12月 4日公司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

股份登记的函。 

二、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

（一）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公司已按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股票发行问题解

答（三）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制订并披露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制

度》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，对募集资金的存放、使用、项目

实施管理、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。 

（二）募集专项账户专户管理情况 

2019年11月，公司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西城支

行（账号：53720188000018126，下称“募资专户”）及中山证券有限

责任公司（原主办券商）签署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公司将

实际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股票发行方案中披露的使用用途，即用于全资

子公司安徽天力锂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天力”），购买固定

资产及补充安徽天力经营性现金流。 

2019年11月，为保证认购资金专项用于安徽天力购买固定资产和

补充流动资金，经公司与认购方新材料基金协商一致同意，在中国光

大银行募资专户增加新材料基金的预留印鉴一枚（未签订任何书面协

议），安徽天力、新材料基金分别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烈山

支行（账号：223021426541000002）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

北相山西区支行、淮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矿山集支行签署

《银行账户共管协议》，约定当安徽天力使用本次募集资付款时，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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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基金作为审核方，有权对运用的资金进行监管。 

三、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及结余情况 

（一）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

公司2019年第一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169,499,986.50元，

根据股票发行方案的约定，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序

号 
用途 投入资金 说明 

1 安徽天力补充流动资金 119,499,986.50 
主要用于购买原材料、支付

职工薪酬等 

2 安徽天力购买固定资产 50,000,000.00 
公司设立的实收资本，用于

购买固定资产、厂房装修等 

合计 169,499,986.50   

（二）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 

根据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，补充确认原计划用于安徽天力购

买固定资产的13,828,730.56元用途变更为安徽天力补充流动资金，

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序

号 
用途 投入资金 说明 

1 安徽天力补充流动资金 133,328,717.06 
主要用于购买原材料、支付

职工薪酬等 

2 安徽天力购买固定资产 36,171,269.44 
公司设立的实收资本，用于

购买固定资产、厂房装修等 

合计 169,499,986.50   

（三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

天力锂能收到募集资金后将募集资金转至安徽天力募集专户，由

安徽天力专户（账号：【223021426541000002】）使用，安徽天力募资

专户使用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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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金额（元） 

一、收到母公司天力锂能转入募资金额 169,499,986.50 

加：利息收入 1,942,090.74 

减：手续费、管理费、工本费等 21,883.38 

二、可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71,420,193.86 

三、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 

其中：用于购买固定资产 35,950,901.88 

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35,248,924.42 

四、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20,367.56 

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发行方案与募集资金用途议案中约定的募集

资金用途，不存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本

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，也不存在取得全国股转系统出具本次股

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。同时,公

司募集资金也没有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、

借予他人、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，没有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

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。 

四、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履行程序说明 

本 报 告 期 内 ， 公 司 将 用 于 安 徽 天 力 购 买 固 定 资 产 的

13,828,730.56元用途变更为安徽天力补充流动资金。上述情况涉及

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但未履行相应审批手续，上述事项于 2021 年

4月 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

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。 

六、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

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除上述已披露的变更募集资金用

途情况外，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存放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非上



公告编号：2021-017 

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

行规则》等法规规章以及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不

存在违反上述法规及规定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 

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4月 9日 

 


